
附件1
厦门华厦学院各学院学生学籍注册信息修改情况汇总表

所在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修改学籍信息
	学生       联系方式
	备注

	
	
	
	
	原信息如（姓名、       身份证号码、专业名称）
	现修改信息如（姓名、       身份证号码、专业名称）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     注：1.该表由所在学院填报。由所在学院存档，并上报给教务处。

2.涉及修改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码的，请提供学生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，并在复印件空白处签字。如更改为港澳台身份证号码的，请提供（1）香港身份证和通行证复印件，（2）大陆身份证注销证明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，（3）香港社区宣誓书复印件，除澳门外，（4）个人申请书(为何取消大陆居民,如何成为香港居民)，及相关材料。
